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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募投项目“组建营销与服务网络平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项目的实际市场情况，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有效的使用率，公司拟将终止募投项

目“组建营销与服务网络平台”（以下简称“网络平台”项目）。截至目前“网络平台”

项目的募集资金已经使用696.37万元，其专户余额为4303.63万元。公司将根据生产经营

的需要对该笔募集资金进行合理、合规的后续安排，后续募集资金的使用将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相应

的信息披露义务。 

2012年9月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会议分别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和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

《关于公司终止募投项目“组建营销与服务网络平台项目”的议案》。该项议案尚需进

一步提交公司2012年第七次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一、公司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9 年 8 月 3 日以“证监许可[2009]721 号”文《关于

核准深圳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的核准，公司于 2009 年 8 月 18

日完成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4777 万股 A 股的工作。截至 2009 年 8 月 19 日，公司

实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777 万股，募集资金总额 429,930,000.00 元，扣

除各项发行费用 14,100,797.0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415,829,203.00 元。其中新增注

册资本 47,770,000.00 元，增加资本公积 368,059,203.00 元。以上新股发行的募集资金

业经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8 月 19 日出具深鹏所验字【2009】87

号验资报告进行审验。 

根据公司该次非公开发行相关承诺，上述募集资金分别投入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承诺投资额（万元） 

1 年产 200 万台高清数字机顶盒生产项目 9,848.00 



其中“组建营销与服务网络平台项目”是在公司华东、华南、西北、东北、华中、

华北、西南七大片区建立区域营销中心和售后服务中心，形成以深圳总部为中心、各区

域营销中心和售后服务中心、各省会营销网络、售后服务网点为拓展的营销服务网络平

台，进行营销服务体系 IT 解决方案建设，使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现代化营销服务管理，提

升公司的品牌价值和市场份额。 

该项目原计划总投资为 5,000 万元，其中办公场所购置费 2,310 万元，设备购置及安

装工程费为 1,853 万元，其他费用为 128 万元，预备费为 209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为 500

万元。 

二、“组建营销与服务网络平台”项目的实际情况及停止的原因 

1、“组建营销与服务网络平台”项目实际情况 

“网络平台”项目的募集资金已经使用 696.37 万元，主要用于公司在上海、武汉等

地办事处的装修、设备购买及员工培训，其中，已经购买的设备还在存续使用。截至目

前，公司用自有资金及部分已经使用的“网络平台”项目资金在全国共设立了十二个办

事处，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公司现在已经没有必要继续“网络平台”的建设，为了保

障募集资金的有效使用，公司将终止“网络平台”的建设，截至目前“网络平台”的募

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4303.63 万元。 

2、终止“组建营销与服务网络平台项目”的原因 

①广电省网整合使公司的市场区域格局产生很大变化 

最近两年国内广电行业在进行大规模以省为单位的网络整合工作，基本形成“一省

一网“的趋势，公司国内客户也从各地区的广电运营商逐渐归为省网运营商，主要客户

数量也从原有的 300 多个迅速缩为 30 多个，按照这种情况，公司的营销服务网络不再需

要按原计划扩展和建设多区域网络平台。公司现有的各地办事处已经覆盖了华东、华北、

东北、华中、华南、西南以及西北这七大区域，在未来的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的建设中，

2 年产 400 万套直播卫星接收设备生产项目 13,518.00 

3 年产 200 万台双向互动数字机顶盒生产项目 9,947.00 

4 可靠性工程中心项目 5,049.00 

5 组建营销与服务网络平台项目 5,000.00 

 合计 43,362.00 



公司可在现有办事处的基础上进行加强以满足公司的发展需要。公司现有办事处如下表

所示： 

区域 办事处 

华东 江苏办事处（南京）、浙江办事处（杭州）、上海办事处 

华北 北京办事处、 

东北 吉林办事处（长春）、山东办事处（济南） 

华中 湖北办事处（武汉）、湖南办事处（长沙） 

华南 广东办事处（广州） 

西南 四川办事处（成都）、贵州办事处（贵阳） 

西北 陕西办事处（兰州） 

②前端产品线运行稳定、运营模式可复制化，终端产品线市场区域布局基本完成，

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网络已经没有必要继续扩展。 

一方面，当初在募集资金时，公司考虑到前端产品线需要贴近客户进行本地化的开

发和提供本地化的服务与支持，在当地建设业务网络平台有利于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及日

常运营成本。但随着前端产品线业务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良好、稳定的前端业务运营模

式能够很快在各地区广电运营商进行复制，公司为客户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服务的同时，

客户本身提高了自我维护能力，这样一来，大大节约了人力成本和日常运营成本，按照

目前办事处的覆盖区域和经营能力，完全可以满足公司日后前端产品线的网络平台需求。 

另一方面，公司目前的终端产品主要为机顶盒和智能电视一体机，而基于经济周期

下行的顾虑，为了控制营运成本，降低管理费用，保证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将不

再继续“网络平台”项目的建设和投入，公司目前的办事处布局已经能够满足未来机顶

盒和智能一体机业务的拓展。而对于未来新的终端产品的网络平台的需求，公司将根据

实际情况再进行谨慎决策。 

三、该笔募集资金的后续安排 

公司将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对该笔剩余的募集资金进行科学、合理的后续安排，新

的投资项目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的相关管理制度进行审慎决策，后续募集资金

的使用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履行相

应的审批程序、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郝珠江、欧阳建国先生、潘玲曼女士、钟廉先生仔细了解了实际情况

和公司现有办事处的经营能力，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该次董事会中《关于公司终止募

投项目“组建营销与服务网络平台”的议案》发表以下独立意见：我们一致认为：公司

对“组建营销与服务网络平台项目”项目进行终止，是基于对项目实际的市场前景进行

充分了解后进行决策的，充分保证了募集资金的有效利用，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实

质性影响，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的安全，本次终止募投项目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我

们同意公司终止募投项目“组建营销与服务网络平台”，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201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该次对募集项目进行终止是基于对项目实际的市场前景进行充分了解后进行决策

的，充分保证了募集资金的有效利用，该次审议程序合法、有效，没有损害公司股东的

利益，同意通过《关于公司终止募投项目“组建营销与服务网络平台项目”的议案》，并

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情况，本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认为： 

1、同洲电子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组建营销与服务网络平台项目》的终止，

是公司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未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符合公司和包括中小投资者在

内的全体股东的利益。 

2、同洲电子本次《组建营销与服务网络平台项目》的终止履行了公司投资决策的相

关程序，并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监事会都发

表了同意意见，本议案还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3、同洲电子本次《组建营销与服务网络平台项目》终止后，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将

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公司将根据经营发展的需要，积极寻找新的投资项目来使

用该项目剩余的募集资金，并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的监管要求和相应程序报批。 

因此，本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同意公司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组建营销与服

务网络平台项目》，并将持续关注该项目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七、报备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保荐人核查意见书 

4、独立董事意见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年9月26日 

 

 

    

 

                                          




